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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教职工：

为了使学校全体教职工（含退休人员）深入了解和掌握天津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意外伤害附加保险申报工作，现将意外伤害附加保险的有关申报须知告知如下：

基本医保保险意外伤害附加保险是根据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完善我市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若干意见》（津政发【2010】27号）以及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卫生局《关于印发天津市基本医疗保险意外伤害附加保险暂行规定的通知》（津人社局发【2011】27号）制定并实施的。

一、申报人员范围

所有参加天津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包括在职职工和退休人员（注：个人不缴费）。

二、意外伤害定义

是指参保人员因突发的、外来的、非本人意愿的意外事故造成伤害、伤残或者死亡的情形。参保人因洪水、地震等巨大自然灾害导致的伤害除外。

三、申报须知

1、报案：意外事故发生后，参保人员在5日内通过拨打服务电话（4006596196）或到服务网点（各区社保中心代办点）现场办理等方式报案，报告意外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原因等。参保人员意外死亡的，其合法受益人需在48小时内完成报案。

2、基础材料

A、参保人身份证（原件+复印正反面）

B、社保卡（原件+复印正反面）

C、代办人身份证（原件+复印正反面）

D、意外事故证明（个人原因意外受伤需自己写清事故经过，必须包括：时间、地点、人物、起因、经过、结果六要素，最后要亲笔签名。）

3、报销材料

A、医疗费用收据原件：必须提供红、蓝两联，并加盖医院收费专用章。收据如有药费需提供处方，收据如有检查费需提供门诊检查化验报告，收据如有放射费需提供放射报告，收据如有手术费需提供手术记录；

B、费用清单：必须提交原件；

C、门诊病历；
D、诊断证明；
E、住院病历：包括病历首页、入院记录、出院记录、手术记录，并加盖住院部或病案室红章的复印件。
四、注意事项

1、参保人发生意外伤害事故，自事故发生之日起两年内未提出申请的，视为自动放弃本次意外应享受的待遇；

2、同一次意外事故，请在全部治疗结束后，一次性进行费用申报，以免影响理赔金额；

3、意外伤害保险的报案、医疗费的申报均由参保人员自行办理，单位不负责统一办理。

